
非木制品包装保函 
 

致： 

 

M．V（船名航次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B/L No （提单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POD（原目的港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CNEE（收货人名称/联系方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我司证明以上提单号下出运的货物及包装不含原木材质，完全符合 ISPM15

相关包装要求，无需熏蒸，如果货物在目的港因上述原因遭遇到的查验不合格、

勒令回运、扣押、拍卖等相关费用或引起的一切索赔和有关责任由我司承担。 

 
 
 

 

 

提单上发货人 (shpr) 盖章           货运代理人 (Forwarder) 盖章 

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